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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宁波海曙区和义路109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2
171,273,484
37.698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3. 本次现场会议主持人：方国富董事长。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长方国富、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胡秋华、

董事周士捷、独立董事何彬、独立董事王振宙现场出席；董事韦斌、董事徐培富、独立董事胡仁昱通过
腾讯线上会议方式出席；董事丁敏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会主席方泽亮、监事张淑敏、监事王苏珍通过腾讯线
上会议方式出席；职工监事吴小方、雍海英现场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钱菁现场出席；副总经理孙曙光、财务总监盛献智现场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香溢担保2025年度担保业务开展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764,137
比例（%）
99.7026

反对
票数

421,846
比例（%）
0.2462

弃权
票数
87,501

比例（%）
0.0512

2、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2025年度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759,938
比例（%）
99.7001

反对
票数

428,946
比例（%）
0.2504

弃权
票数
84,600

比例（%）
0.0495

3、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香溢典当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765,982
比例（%）
99.7036

反对
票数

414,902
比例（%）
0.2422

弃权
票数
92,600

比例（%）
0.0542

4、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742,383
比例（%）
99.6899

反对
票数

460,301
比例（%）
0.2687

弃权
票数
70,800

比例（%）
0.041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香溢担保2025年
度担保业务开展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2025年
度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香溢典当
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46,701,523

46,697,324

46,703,368
46,679,769

比例（%）

98.9211

98.9122

98.9250
98.8750

反对

票数

421,846

428,946

414,902
460,301

比例（%）

0.8935

0.9085

0.8788
0.9749

弃权

票数

87,501

84,600

92,600
70,800

比例（%）

0.1854

0.1793

0.1962
0.150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第1项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香溢担保2025年度担保业务开展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香溢担保2025年度担保业务开展提供担保65亿元，在计划额度内允许单
笔担保额度超过合并资产负债表列报的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的票数通过。

2. 上述第 2项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 2025年度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香溢租赁2025年度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60亿元，在计
划额度内允许单笔融资金额及对应担保额度超过合并资产负债表列报的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允许在香溢租赁资产负债率超过70%以后继续为其提供担保。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的票数通过。

3. 上述第3项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香溢典当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上海香溢典当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5,000万元。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的票数通过。

4. 上述第4项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浙江香
溢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3亿元，资助期限1年，资
金使用费按照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并允许在浙江香溢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
债率超过70%以后仍可继续执行本次财务资助；为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含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5,000万元，资助期限1年，资金使用费按照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执行。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的票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农、林群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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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0日发布《公司关于股东权

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为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烟草投资）、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控股）、浙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中烟投资）、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大红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3,012,
6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478%。因管理需要，浙江中烟投资、宁波大红鹰拟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
股份18,960,000股全部无偿划转给浙江烟草投资。

2024年12月26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发来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三方已办理完成股权无偿划转非交易过户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非交易过户基本情况
过出方

浙江中烟投资
宁波大红鹰

过入方

浙江烟草投资

过户前持股数量（股）
13,500,000
5,460,000
54,710,381

过户前持股比例（%）
2.971
1.202
12.042

过户后持股数量（股）
0
0

73,670,381

过户后持股比例（%）
0
0

16.215
本次非交易过户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为浙江烟草投资、香溢控股，持股情况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浙江烟草投资

香溢控股
合计

持股数量（股）
73,670,381
69,342,233
143,012,614

持股比例（%）
16.215
15.263
31.478

二、本次非交易过户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交易过户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仅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构成变化，

公司实际控制人亦未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架构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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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第九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4年12月23日，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全体董事书面发出了关

于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第九次临时会议的通知，2024年12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临时董事会。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书面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财务资助权限的议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浙江香溢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

财务资助3亿元，资助期限1年，资金使用费按照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并允许在浙江
香溢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以后仍可继续执行本次财务资助。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5,000万元，资助期限1年，资金使用费按照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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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已于2024年

12月 1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号）。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2月26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 12月 2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3222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孔德颂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99人，代表股份786,986,9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27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637,601,1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2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96人，代表股份149,385,8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558％。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97人，代表股份149,507,2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21,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96 人，代表股份 149,385,8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58％。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595,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2％；
反对1,002,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4％；
弃权3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115,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92％；
反对1,002,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05％；
弃权3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60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37,469,718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078,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76％；
反对1,087,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3％；
弃权3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068,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75％；
反对1,087,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3％；
弃权3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35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37,469,718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07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44％；
反对1,098,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0％；
弃权3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06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44％；
反对1,098,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0％；
弃权3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306％。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37,469,718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904,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760％；
反对22,226,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53％；
弃权38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894,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750％；
反对22,226,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63％；
弃权38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588％。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宸以、张欣馨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24-074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23日以加密邮件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2024年12月26日，会议
应发出表决票9份，实际发出表决票9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9份，会议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3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结果及薪酬兑现的议案》；
孔德颂先生、孙成余先生与本项议案存在关联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经理层成员2023年度关键业绩指标》及相关

规定，董事会结合2023年公司生产经营完成情况，按照绩效评价标准，审议同意2023年度高级管理
人员考核结果及薪酬兑现事项，审议结果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姓名

孔德颂

孙成余

韩锦根

高洪波

袁明理

黄云静

史谊峰

现任职务

董事长、党委书记

副董事长、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

原财务总监

原副总经理

任职
情况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离任

离任

从公司获得薪酬（万
元）

136.44
176.11
133.91

0
73.96
101.88
77.69
699.99

2023年度薪酬领取时间

2023年1-12月

2023年1-12月

2023年1-12月

2023年未在公司领取薪酬

2023年1-12月

2023年1-9月

2023年1-7月

-
注：上表数据为孔德颂先生、韩锦根先生于 2023年 1月至 12月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所领取薪

酬。
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关键业绩指标的议案》。
孙成余先生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24-075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12月 26日收到公司董事姚志华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呈，姚志华先生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在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结束后申请
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姚志华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姚志华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公司现任董事人数由9人减少至8人，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
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其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姚志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姚志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姚志华先生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敬意！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30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24-076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4年12月26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6日的

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开发区望江西路666号科大讯飞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庆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751人，代表股份726,498,74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1.426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3人，代表股份292,754,20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663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18人，代表股份433,744,5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8.7626％。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本次股

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25,767,7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4％；反对365,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3％；弃权365,46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2,078,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60％；反对365,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0％；弃权365,
46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0％。

2、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25,255,8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89％；反对325,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弃权917,61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1,56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61％；反对325,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7％；弃权917,
6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4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刘倩怡律师、何潇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30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24-077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以及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有关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由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部分员工因离职失去激励对象资格，公司
将对相关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相应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总计98,688股，占公司2,311,734,185股的比
例为0.0043%，该等股份占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限制性股票的
比例为0.41%。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价格26.18元/股。本
次回购注销涉及的激励对象共66人。本次用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总额为2,583,651.84元，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随之发生变动。若本次回购注销实施期间，公司未发生
其他注册资本变动事项，公司总股本将由2,311,734,185股减至2,311,635,497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
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事宜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918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2024-065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刘玉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刘玉珍女士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履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责，同时担任
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环境、社会及治理）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金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刘玉珍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1日披露
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任及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600918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2024-064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证券大厦1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9
4,293,872,537

61.61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共同推

举，会议由董事冯艺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长王洪先生、董事吕祥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晖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42,474,838
比例（%）
98.8029

反对
票数

51,077,899
比例（%）
1.1895

弃权
票数

319,800
比例（%）
0.007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负责人薪酬管理与绩效考核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89,273,335
比例（%）
99.8928

反对
票数

4,278,802
比例（%）
0.0996

弃权
票数

320,400
比例（%）
0.007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87,127,235
比例（%）
99.8429

反对
票数

6,377,502
比例（%）
0.1485

弃权
票数

367,800
比例（%）
0.0086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89,701,135
比例（%）
99.9028

反对
票数

3,743,302
比例（%）
0.0871

弃权
票数

428,100
比例（%）
0.01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议案名称

刘玉珍

得票数

4,178,383,81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97.3103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5.01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负
责人薪酬管理与绩
效考核办法》的议

案

刘玉珍

同意

票数

599,892,535

489,003,019

比例（%）

99.2391

80.8949

反对

票数

4,278,802

比例（%）

0.7078

弃权

票数

320,400

比例（%）

0.053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林泽若明、郭彬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
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 报备文件
1.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4-106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宁波甬欣韦豪四期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金”或

“合伙企业”）
● 投资金额：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企业绍兴韦豪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绍兴韦豪”）作为有限合伙人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69,300万元认购
该基金的基金份额。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特别风险提示：
（一）由于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

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
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二）绍兴韦豪对该基金的认缴出资总额占比为 19.80%，公司对该基金的决策无决定权和控制
权，对该基金无重大影响，公司存在不能控制项目投资进展的风险，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三）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相
关法规要求，按分阶段披露原则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重大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一、本次投资概述
为了把握产业投资机会，加快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拓展投资渠道，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公司

全资企业绍兴韦豪与宁波市甬欣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余姚阳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余姚经
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余姚市工业（中小企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威远镇芯一期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自贸区（宁
波）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参与投资宁波韦豪通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宁波韦豪”）发起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名称为宁波甬欣韦豪四期半导体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募集规模为人民币350,000万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宁波韦豪，基金管理
人为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豪创芯”）。绍兴韦豪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人民币
69,300万元认购该基金的基金份额。

本次投资事项不存在同业竞争，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参与投资认购基

金份额。
二、标的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金的基本情况
1、名称：宁波甬欣韦豪四期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韦豪通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基金规模及出资方式：募集规模为人民币350,0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5、投资领域：聚焦于泛半导体产业先进技术、工艺、产品领域
6、基金备案情况：尚未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
7、基金各合伙人将根据合伙协议履行出资义务。基金规模为人民币35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各合伙人认缴出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宁波韦豪通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市甬欣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余姚阳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余姚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余姚市工业（中小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威远镇芯一期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自贸区（宁波）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绍兴韦豪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合伙人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万元）
700

122,500
42,000
4,200
4,200
2,100
52,500
52,500
69,300
350,000

出资比例
0.20%
35.00%
12.00%
1.20%
1.20%
0.60%
15.00%
15.00%
19.80%
100.00%

三、主要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基金管理人
1、企业名称：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HG3Q48G
3、法定代表人：周思远
4、注册资本：人民币1,350万元
5、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乔松路492号（上海城桥经济开发区）
6、营业期限：2020年7月31日至长期
7、登记编号：韦豪创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71402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投资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9、控股股东：上海隐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投资领域：韦豪创芯是一家专注于泛半导体产业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公司，着力于超越视觉

（以图像传感器芯片为核心的投资组合）、汽车半导体（用于车体汽车控制装置和车载汽车电子控制装
置的半导体产品）、可穿戴设备、电源及信号链、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材料等五大核心投资赛道。韦豪
创芯依托团队丰富的投资经验，不断发现和赋能优秀的泛半导体领域高成长企业。

（二）本次投资其他参与方的基本情况
1、宁波韦豪通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3MA7BQE86X1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时间：2021年11月10日
（4）出资总额：人民币2,000万元
（5）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中宪巷19号三楼1732工位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宁波市甬欣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MA2J3QXPX7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时间：2020年12月8日
（4）出资总额：人民币2,000,000万元
（5）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通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鼓楼街道国医街12号1-7室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余姚阳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340603529J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成立时间：2015年4月15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185,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俞霄峰
（6）注册地址：余姚经济开发区滨海新城兴滨路28号
（7）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咨询，股权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4、余姚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7369899906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时间：2002年5月13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83,2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杨建辉
（6）注册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冶山路475号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土地整治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
管理；物业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住房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7369839279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时间：2002年4月28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44,205.12万元
（5）法定代表人：金波
（6）注册地址：浙江省余姚工业园区迎霞北路88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土地整治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金属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产品
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生物基材料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本市范围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租赁经
营管理；财务咨询；物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余姚市工业（中小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7421532761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成立时间：2002年8月20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史继红
（6）注册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冶山路475号
（7）经营范围：受托的资本经营、投资经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中小企业投资、融资（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金融业务）。
7、宁波市镇海威远镇芯一期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1MACHF6PNX8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时间：2023年5月23日
（4）出资总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5）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市镇海产业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中官西路777号311-2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8、浙江自贸区（宁波）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7BALUD9G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时间：2021年10月8日
（4）出资总额：人民币1,001,000万元
（5）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通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大港二路69号一层107-9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上述投资参与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全体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期限
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合伙期限为9年。基金的存续期为8年，其中前6年为投

资期，后2年为退出期，基金存续期的起始日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Ambers系统填报的基金成立
日。

基金存续期届满，执行事务合伙人认为有必要延长基金存续期限的，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召开合伙
人大会，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延长不超过1年；执行事务合伙人认为仍有必要延长的，需全体
合伙人一致同意方可延长。

（二）出资缴付
除非本协议签署后全体合伙人另行协商，对本基金总计35亿元的认缴出资，原则上分四期缴纳，

前三期每期实缴出资金额为10亿元（为免疑义，首期实缴出资金额10亿元包含初始实缴募集资金，各
合伙人首期实缴出资金额扣除各自初始实缴募集资金后的剩余首期实缴出资金额按约定缴付），第四
期实缴出资金额为5亿元，各合伙人按认缴比例确认每期实缴出资金额。首期出资之外的各期出资
应在累计已完成实际投资金额超过合伙企业累计实缴出资的80%的条件（实缴出资余额不足以支付
拟投项目出资的除外）下进行。原则上在投资期的前五年合伙人应当完成全部认缴出资的实缴。

剩余首期实缴出资时间为合伙企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备案手续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合伙人应将剩余首期实缴出资款缴付至合伙企业资金募集监督
账户。每一期出资前，基金管理人应提前10个工作日及以上向各合伙人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通知
书应列明各有限合伙人本期应向合伙企业缴付的出资额以及出资截止日期。

尽管有前述实缴出资总额之约定，但管理人有权基于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且在满足合伙企业累
计已完成实际投资金额超过合伙企业累计实缴出资80%的前提下，调整后续每期实缴出资的出资金
额，合伙人应当予以配合并按期实缴出资款。

（三）管理人及管理费
1、管理人
全体合伙人通过签署本合伙协议，一致同意由宁波韦豪通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担任

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委托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基金管理人。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若基金管理人客观上丧失了继续管理合伙企业的能力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全体合伙人，并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制定应急处置预案。执行事务合伙人
应当根据合伙人会议决议配合维持合伙企业的投资运营，并另行在三十（30）日内选任另一家已经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机构作为合伙企业的替任基金管理人，并及时通
知全体有限合伙人。原基金管理人应当积极办理相应交接及变更手续。若执行事务合伙人无法在前
述期限内选任出替任管理人的，则合伙企业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提前解散，并进入清算程序。

除合伙人会议决议另有约定外，执行事务合伙人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安排维持、管理、保障本合伙
企业的财产安全。在替任基金管理人完成交接及变更手续前，合伙企业应中止所有投资行为，并只从
事存续性经营活动。

2、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履行基金管理职责，在基金投资期内按实缴出资额的2%/年收取管理费；在退出期内

按未退出项目对应的实缴出资（即所有合伙人实缴出资扣除已退出项目的投资本金）的1%/年收取管
理费。在延长期内不收取管理费。管理费从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额中提取和支付。

为免疑义，管理费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H＝E×费率（1%或2%）÷365
H：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

E: 当日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或未退出项目对应的实缴出资
如果本合伙企业投资子基金项目的，子基金的管理人非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时，则对

本合伙企业所投资子基金的实缴出资部分，管理人仅限于按照该部分金额的1%收取管理费；子基金
管理人为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则累计收取的管理费不超过该部分金额的2%/年。

首笔管理费在合伙企业完成基金备案的10个工作日内收取，收费期间为首期实缴出资额从资金
募集监督账户划到托管账户之日起至当年的12月31日；后续每年的管理费在基金投资期内按实缴出
资额的 2%/年计算；在退出期内按未退出项目投资额的 1%/年计算，按年收取，于每年 1月 31日前支
付。

如合伙企业接纳新的有限合伙人入伙，或现有有限合伙人追加财产份额的，应计提和支付新增加
实缴资金对应的管理费，收费期间为从新增加实缴资金划到托管账户之日起至当年度12月31日。

（四）投资业务
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聚焦于泛半导体产业先进技

术、工艺、产品领域，围绕半导体产业行业龙头公司产业生态搭建为主的高成长项目。主要投资于创
业投资、未上市/挂牌公司的股权、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可转债。其中投资可转债的，不超过本基
金实缴出资额的20%，投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的，不超过本基金认缴出资额的30%且应当与本
基金投资方向一致，具体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以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为准。

基金直接投资应当聚焦于泛半导体产业先进技术、工艺 、产品领域，围绕半导体产业行业龙头公
司产业生态搭建为主的高成长项目；重点关注在泛半导体产业中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市场销售潜
力的创新型科技项目。

（五）收入分配
合伙企业凡有因投资项目带来的现金收入，包括但不限于股息、红利、投资项目退出或其他因投

资取得的收益等投资项目收益或其他收入，合伙企业均进行分配。基金管理人应在收到前述现金收
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按本协议约定制作完成分配方案，并通知全体合伙人，分配方案应经合伙人会议
决议审议通过生效并应在生效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分配。

合伙企业的投资项目收益分配方案：
1、非投资项目退出时的投资项目收益分配，如股息、红利等应计入合伙人收到合伙企业分配的投

资项目收益累计额。
2、各投资项目在退出后应在40个工作日内进行分配，分配顺序如下：
（1）返还全体合伙人之累计实缴出资：返还截止到分配时点全体合伙人的累计实缴出资，直至各

合伙人均收回其实缴出资。进行当轮分配时，应按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2）支付全体合伙人的门槛收益：在根据上述第1项约定分配之后，如有余额，则投资项目处置收

入余额全部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完成8%的年化收益率（单利，从各合伙
人实缴出资缴付至合伙企业账户之日起至其收回之日止为止）；

（3）在根据上述第1和第2项分配之后，如有余额，即为本基金投资项目的超额收益。
①若本基金投资项目的累计超额收益≤本基金实缴出资额的三倍的，则基金管理人收取超额收

益的20%作为超额提成；
②若本基金投资项目的累计超额收益＞本基金实缴出资额的三倍的，其中累计超额收益≤本基

金实缴出资额的三倍的部分，基金管理人收取超额收益的20%作为超额提成，对于累计超额收益超过
本基金实缴出资额三倍以上部分，基金管理人收取超额收益的30%作为超额提成，其中10%作为预留
收益；

③项目的超额收益扣除基金管理人收取的超额提成后部分，根据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分
配。

五、本次投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抓住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机遇，依托基金管理人的行业经验、管理和

资源优势，拓展投资渠道，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推动公司不断持续发展壮大，为未来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保障。

本次投资设立的基金主要聚焦投资于泛半导体产业先进技术、工艺、产品领域，围绕半导体产业
行业龙头公司产业生态搭建为主的高成长项目。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下，本次投资
将有助于公司了解产业投资及其发展方向，把握产业投资机会，加快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布局与公
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性且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项目。

本次投资绍兴韦豪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基金份额，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形成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由于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

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
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二）绍兴韦豪对上述基金的认购出资总额占比为 19.80%，公司对该基金决策无决定权和控制
权，对基金无重大影响，公司存在不能控制项目投资进展的风险，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三）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相
关法规要求，按分阶段披露原则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重大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